关于开展2013年度校级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

学校行政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深化我校教育教学改革，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（教高〔2012〕4号）和《浙江工业大学关于“十二五”期间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实施意见》文件精神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，现决定开展2013年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工作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立项类别

2013年校级教学改革项目分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两大类。
二、立项基本条件

申报校级教学改革项目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基本条件：

1. 申报内容范围必须符合《浙江工业大学2013年度教学改革项目立项指南》（见附件1）所要求领域。申报的教学改革项目必须不属于校级（含）以上已经立项和验收的各类在建项目中明确要完成的内容
2. 教学改革项目必须紧紧围绕我校教育教学实际情况开展，研究教育教学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点、难点和热点问题，研究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，研究成果要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，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和推广意义。
3. 重点项目结题时须发表B类及以上相关论文一篇，一般项目须正式发表论文一篇。
4. 重点项目负责人必须对所申报项目的相关问题、国内外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动态、高等教育相关政策等有相当的认识和了解。原则上，重点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。

5. 每个项目负责人仅限1人。项目负责人近二年教学效果良好；项目负责人近三年以来没有尚未结题、被中止的教学改革项目、教学软件项目、优秀课程等教学建设项目；项目负责人两年内没有退休、调离学校、出国一年以上的可预见的人事安排。
二、立项程序

1. 教师申报、部门推荐。

校级教学改革项目由各学院、部门组织推荐。每个学院（部）推荐到教务处的项目数量不超过2013年本学院院级教学改革立项项目总数的50％（2013年尚未立项的学院以2012年立项为准）。机关每个部门申报的校级教学改革项目数不超过1项。
项目申请人根据指南与立项办法，填写《浙江工业大学教学改革项目申请表》（见附件2）；学院审核批准后，在推荐意见中明确承诺所推荐项目在学校立项后给予至少50％的经费配套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2013年12月30日前将各申报项目《申请表》书面材料一式两份、电子版一份、《学院申报教学改革项目汇总表》（见附件3）书面材料和电子版各一份、学院2013年教改项目立项文件(2013年尚未立项的学院送2012年学院教改项目立项文件)统一送教务处（联系人：方学礼、高云，电话：88320442，Email：jxyj@zjut.edu.cn）。

2. 教务处组织评审。

3. 报主管校长审批同意后发文立项。

附件：

1. 浙江工业大学2013年度教学改革项目申报指南

2. 浙江工业大学教学改革项目申请表

3. 学院申报2013年度教学改革项目汇总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
